
未達大過以上處分且決心

改過的學生填具     

註銷懲罰紀錄並通知 

 

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2717052 

學生改過銷過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

    「學生改過申請書」陳核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導師、院教官、學生輔導 

中心對申請人加強考察輔導 

 

 

               考察期間無違規情事 

         行為卻有悔改並能按時 

完成愛校服務 

 

 

            填具「學生銷過申請書」 

          經家長簽證後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送導師、院教官及 

                學生輔導中心加註意見  

 

         

系所主任、生輔組長 

、軍訓室主任審核後 

陳學務長核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學生及家長 

 

 

 

 

學生改過申請書： 

http://www.ncyu.edu.tw/files/site_content/stude/do-20.doc 

學生銷過申請書： 

http://www.ncyu.edu.tw/files/site_content/stude/do-21.doc 

懲處公告日起即可向生輔組

申請銷過 

學生違反校規懲處案 

乙次申誡折抵 4 小時愛校服務 

乙次小過折抵 3 申誡 

每日實施愛校服務不得超過4小時 

 

記申誡(含1、2次)考察期間為4週 

記小過乙次考察期間為六週 

記小過兩次考察期間為八週 

 

上網查詢獎懲紀錄 


